
专家支招：

买房要有“四项注意”
本报记者 宋珊珊

二手房买卖注意啥
专家教你规避“陷阱”

本报记者 宋珊珊

买到产权有纠纷的房子，就是买回一个大麻烦，
这是哪个购房者都不愿意遇到的事。那么在买卖二
手房中，要注意点啥才能避开“雷区”呢？

太平洋房屋青岛公司总经理孙杰说，市民在买
二手房时要注意下面这几个问题：

首先有产权纠纷的房子不要买。因为一旦有
产权纠纷，买了房子不能过户，退房也退不了，市
民损失会很大。买房前一定看房产证原件，并见到
产权人本人。房款也要交到产权人手中，而不要交
给代理人。

其次要注意，房子里有没有户口，如果有的话，
一定要在原户口迁出后再买房。因为法院是不受理
户口问题的，否则买了这样的房子不能落户，损失只
能购房者自己承担。

再次，买房前还要弄清楚，要购买的房子有没有
租赁，因为根据我国的法律，买卖不破租赁，租客还
有优先购房权。买房前一定要把这一问题处理好，不
然买了房子也不能及时入住，得等到租赁到期才行。

为了规避风险，买房时最好把购房合同签好，哪
一天交房，哪一天过户，各种费用谁负担，交款时
间等都要约定好，这可以找正规代理公司帮助把

关，也可以带着律师把合同约定详细了。

看房时，首先看是否有预售资格。有
些开发商、代理商没有资格卖房，所以他
们与买房人签订的订金合同、预售合同

常常是无效合同。为了避免出现这种情
况，购房者在选购房屋时一定要先弄清
楚开发商和代理商是否具备预售许可

证、营业执照和销售委托书。如果开发商
没有预售资格，购房者直接不考虑该房
屋，也就不用浪费时间做其他考察。

在预售或销售房屋过程中，购房者看
房可能是看样板房，样板房是以装修后的
成品形式向购房者推出的。购房者在看样
板房时应知道它与实际所交房的面积、层
高等方面不一定相同，购房者不要把两者
统一。

在看现房时，首先要查看房型，一要
开门见亮，心情舒畅，房间、客厅、厨房等
尽量明亮；二是功能齐全，动(客厅)、静(书
房)、私密(卧室)性俱佳，布局合理。还要检
查采光通风状况。另外应核实面积和实际
利用率。实际丈量与房产商承诺的面积进

行核实，查看暗角和仅供走道之用的面积
大小，计算得房利用率。

对房屋、建筑质量应格外重视，要查
看墙角有无裂痕，门窗关闭是否严密，墙、
地面是否平整，天花板有无裂缝，管道周
围有否渗水等。

房子看好了，要签合同了，这时一
定要慎重对待，在签合同之前，要仔细
查验开发商的资格和证件(土地使用
证、开工建设许可证、商品房预售许可
证等)；如果是现房，根据规定，开发商
已不需要再办理“销售许可证”，而改

为办理大产权证的审批手续，去产权
登记部门进行房屋所有权的初始登
记，办理《房屋产权证》。

通常，开发商会将一些承诺印在
宣传品中，或由售楼人员口头答应，但
是等到实际交房时，开发商可能会把

先前的承诺推翻，说合同中没写。所
以，任何值得注意的问题都要落实在
合同里。

如果对签订合同没有把握，可以
委托律师来协助办理，律师可以帮助
你起草补充协议、审查税费明细表等。

购房者买房后应及时到房屋主
管部门申请产权转移过户登记。买进
的房产，只有在进行了合法的产权登
记，并取得《房屋所有权证》(即房屋产

权证明文件)后，你对房屋的所有权及
其他权利才会得到法律的保护。若发
现产权问题，可及时通过法律向卖方
索赔。

值得注意的是，在产权登记过程
中，有些手续需要卖方协助办理，这一
条必须在合同中列明。产权登记费用，
一般由买方承担。

证件不全的不要看

现场看房要“多角度”

签合同时要睁大眼

及时办证依法维权

买房子不同于购买其他商品，
可谓人生的一件大事。许多人花费
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却买回一套
“问题房”。专家支招买房要有“四
项注意”，轻松实现置业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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